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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

本报讯 （记者 鲁 超） 今年以
来，随着油价的持续上涨，新能源汽
车的销售格外火热。与传统燃油车相
比，新能源汽车不但用车成本更低，
还可以享受免征购置税、免车船税等
优惠政策。关于新能源车免征购置税
政策是否延期的话题一直是广大消费
者关心的焦点。日前，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进一步扩需求举措，推动有效
投资和增加消费。会议明确提出，延
续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这是
我国第三次延长免征新能源车购置税
政策。

“今年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持续走
高，不少车型都出现了价格上涨。”8
月 15日，家住示范区的张涛说，本来
今年准备购买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用
于市区内代步，但是因为一些热销车
型的价格上涨及紧缺，导致自己一直
在观望。

记者了解到，2014年9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第一批）》，对进入目录的新能源
车型实施免征购置税优惠政策。自
2014年首次实施免征新能源车购置税
政策以来，有关部门曾先后于 2017年
和 2020 年接连两次延长政策有效期。
这两次新能源车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
有效期分别为 3年和 2年，呈依次递减
态势。

在2020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1
号）中，新能源汽车新一轮免征购置
税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12月31日。

“之前还担心免征购置税的政策到
年底就要结束了，现在明确了要继续
延长，那就不着急了。”张涛表示，这
给自己选择心仪的新能源车型留出了
充足的时间。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车辆购置税法》，我国车辆购置税的
税率为10%。这就意味着消费者购买一
辆新能源车可享受几千元至数万元不
等的购车优惠。以一辆市场售价为 30
万元的新能源车型为例，免征购置税
优惠政策可为消费者节省 2.65 万元购
车费用，相当于整车售价的 9%，政策
优惠幅度十分具有吸引力。

需要注意的是，适用新能源车辆范
围为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发布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实施管理。具体可登录国家税务
总局官网进行查询。购置时间为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 （或有效凭证） 上注
明的日期。

此次延续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
策，虽然还未出台相关细则，但对有

购车打算的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也将为新能源汽
车消费市场注入一股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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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8月 16日，
市统计局地调队发布数据，7月份我市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
2.7%，较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环比上
涨0.7%，较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该队负责人说，受猪肉、鲜菜等食品价
格上涨及季节性因素影响，我市CPI同
比、环比双上涨，涨幅虽有所上行，但
总体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同比看，7 月份我市 CPI 涨幅扩
大，八大类商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涨。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4.5%，衣
着类价格上涨 0.8%，居住类价格上涨
1.6%，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3%，
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4.3%，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上涨 2.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6%，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1.3%。

从环比看，7月份我市CPI由降转升，
八大类价格呈现“二升二降四平”走势。
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2.6%，医疗保
健类价格上涨 0.1%，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下降 0.6%，其它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下降
0.4%，衣着类、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务
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持平。

据市统计局地调队分析，7月份影
响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五

个方面：猪肉价格快速上涨。7月份猪肉
价格涨势较快，影响同比和环比价格同时
上涨，分别上涨 23.1%和上涨 27.1%，拉动
CPI环比涨0.32个百分点。玉米、豆粕等
饲料和成品猪饲料价格上涨，养猪成本居
高不下。加之对今年下半年生猪价格上
涨预期较高，有些养殖户出现压栏惜售现
象，进一步推高生猪价格。

鲜菜价格涨幅较大。7月份鲜菜价
格普遍上涨，鲜菜价格上涨 24.0%，拉
动 CPI 环比上涨 0.39 个百分点。进入 7
月份以来，我市及周边地区多次出现强
降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地疏菜进
入本地市场，导致市场供应量减少；连
续降雨天气导致部分蔬菜减产，同时降
雨不利于蔬菜的采摘和存储，进一步拉
高蔬菜价格。

鸡蛋价格回升。7月份鸡蛋价格环
比上涨 2.6%，拉动CPI上涨 0.03个百分
点。据了解，入伏以来，天气炎热，蛋
鸡产能受到影响，产蛋量降低，导致鸡
蛋供应量降低；受暴雨天气影响，外地
鸡蛋供应减少；受近期蔬菜价格上涨影
响，鸡蛋消费需求增加，也助推鸡蛋价
格上涨。

鲜果价格持续走低。由于应季水果
大量上市，7 月份鲜果价格环比下降

4.5%，拉动CPI下降0.08个百分点。
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下降。受国际

原油价格变动影响，7月份交通工具用

燃料环比价格下降 3.3%，拉动CPI下降
0.08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下降
3.4%，柴油价格下降3.5%。

7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本报讯（记者 鲁 超） 8月 15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
为支持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商丘市、信阳市罗山县等受
疫情影响较大地市的纳税人、缴费人、扣缴义务人（以下简
称“纳税人”）平稳有序办理税费申报及缴纳业务，国家税
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下发通知，我市按月申报的纳税人，2022
年8月税费申报期限暂延长至8月26日。

据了解，全市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均可享受8月税费申报
延期。按照规定，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应在每个月的前 15个工
作日办理当月税费申报。根据该通知，将可延期至本月 26
日。此外，我市各税务机关积极引导纳税人最大限度通过电
子税务局、河南税务APP、自助办税终端等“非接触式”办税
渠道办理税费业务。对确需到线下办税服务场所办理业务
的，税务机关通过引导纳税人预约办税，实现分时分批错峰
办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我市因疫情影响确需办理延期申报的纳税人，可登录电
子税务局办理延期申报手续。

此外，我市纳税人因疫情影响在8月申报期内未进行税费
申报的，免予行政处罚，相关记录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在9
月被税收征管系统自动认定为非正常户的，由主管税务机关
及时解除非正常户认定。

我市8月税费申报期限延长至本月26日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8月15日，市发改委发布我市居民主要
食品价格监测动态周报（8月8日至8月14日）。数据显示，上周我
市主要食品价格基本稳定。较上期（8月1日至8月7日）相比，市场
粮油零售价格基本稳定；蔬菜市场价格涨跌互现；肉价、蛋价基本
稳定。我市民生主要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运行平稳。

粮油类、奶制品、豆制品价格较为稳定。粮食类与上期相比
持平，与上月同期相比，玉米价格下降2.96%，其余持平；食用油
5升桶装、半斤左右袋装纯牛奶、新鲜无包装豆腐价格与上期相
比持平，与上月同期相比持平。

上周蔬菜每500克零售价格与上期相比涨跌互现。
肉类每500克零售价格与上周相比，生猪价格上涨1.9%；猪

肉精瘦肉、五花肉价格分别上涨5.26%、5.88%；其余持平。
鸡蛋每500克零售价格较上期相比下降7.43%；和上月同期

相比上涨4.18%。
记者了解到，“立秋”过后，早晚天气转凉，适宜叶菜生长，预

计短期内蔬菜价格将在低价位区间波动调整。
伏天终端市场猪肉需求仍然相对清淡，预计短期内猪肉价

格将呈震荡调整态势。长期来看，8月底学校食堂开学前备货、
市场需求季节性好转等因素，或对猪肉价格有一定提振作用。

此外，受肉鸡存栏偏低、蛋鸡产蛋率下降、养殖成本偏高、禽
类需求相对清淡、鸡蛋变质风险仍存等因素影响，预计后期我市
禽蛋价格或小幅波动。

上周我市主要食品价格基本稳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 发 保 险 许 可 证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神火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5411402

许可证流水号：00058947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3年4月11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西侧南京路南32分局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8月1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换 发 保 险 许 可 证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邑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5411426

许可证流水号：00058948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2年7月17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长寿大道西南环北交叉口西北角国际春城15号楼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8月1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8月15日，民权县宏马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制衣车间赶制
订单。近日，民权县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分类有序
推动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同时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问题。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8月15日，大型机械在神火新能源动力电池材料项目施工现场忙碌着。该项目是神火集团规划
的重点项目和转型升级示范项目，主要生产电池箔及电池软包装箔，年产量可达6万吨。项目致力
于打造中原最大、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生产基地。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市民在市区一家商场内选购商品。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 16日发
布“关于加强行政司法联动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
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通知”，再次重申严格禁止歧视
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并就加强就业歧视案件审
理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提出，用人单位对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
实施就业歧视、擅自非法查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的，劳动者可以侵害平等就业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为
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
关系明确的就业歧视案件，人民法院在确保公正的前
提下，要提高司法保护的效率，做到快立、快审、快结。

劳动者请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人民法院对于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要积极主动进行调查。案件审理
中，人民法院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据诚
实信用、公平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使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通知再次强调，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
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不得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等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
动者；不得发布含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除因疫
情防控需要，不得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规定，
擅自非法查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人社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招聘活动监管。对用人单位发布含有歧视新冠肺炎
康复者等劳动者招聘信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履
行合法性审查义务的，要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对
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要通过采取行政
约谈、曝光等方式督促整改。

通知要求各地人社部门、人民法院建立就业歧视
情况和统计信息通报制度，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司法
解释，结合当地实际抓紧制定细化措施，确保本通知
要求贯彻落实到位。 （据新华社）

两部门加强行政司法联动

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平等就业权利


